嘉定区2017年度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演练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2017年度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演练工作，提高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操作性，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及其损失，按照市、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及应急救援演练工作要求，结合我区自身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加强合作的原则，紧紧围绕紧急状态下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能力提高这一主线，全面加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预案，培育过硬的应急救援队伍，提高全员的应急防范意识，确保在危机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圆满完成应急救援任务，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促进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检验和考核应急救援队伍技术和战术水平，进一步推进应急救援体系和队伍建设；查找应急预案中存在的问题，提高预案的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完善应急机制，宣传应急知识，明确各自职责；增强各单位和人员预防事故的意识，提高应对突发安全生产事故的综合素质和应变能力，最大程度预防和减少突发安全生产事故及其造成的损害。
三、工作安排

（一）各镇、街道、嘉定新城、嘉定工业区、菊园新区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全年不少于2次，上、下半年分别组织开展至少1次。

（二）辖区内有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的，必须组织一次涉及危险化学品主题内容的专项应急预案演练。其他演练主题内容，各镇、街道、嘉定新城、嘉定工业区、菊园新区可根据辖区安全生产隐患的特点及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安排。
此外，各镇、街道、嘉定新城、嘉定工业区、菊园新区以及各行业管理部门要督促企业认真开展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演练活动。

（三）各镇、街道、嘉定新城、嘉定工业区、菊园新区安监所（站）应于3月底前将组织开展演练的时间、主题内容的计划报区安监局。
（四）区安监局对各安监所（站）上报的应急演练计划进行统筹；并根据应急演练活动的开展情况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

（五）各镇、街道、嘉定新城、嘉定工业区、菊园新区应急演练工作开展的情况将纳入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内容。
四、演练内容与形式

按照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AQ/T9007-2011）的要求，组织开展综合应急救援预案演练、专项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现场处置方案等三个层次的演练。

演练的内容包括：预警与报告、指挥与协调、应急通讯、事故监测、警戒与管制、疏散与安置、医疗卫生、现场处置、抢险救援、后期处理及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特点所涉及的部门联动。

演练形式可以采取桌面推演、模拟演练、拉动演练、实战演习等多种形式进行。现场处置方案的演练，必须与人员实际操作相结合，侧重实际操作。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工作，认真修订完善或编写好演练方案，在编写演练方案的过程中，要合理设置险情，增加演练中的突发情况，提高各演练人员的应变能力和协同配合能力，提高处置安全生产事故的能力。

（二）组织演练前，要科学制定演练工作计划、成立演练领导小组、熟悉应急预案、实地勘察现场、明确安全措施、确保演练人员和装备设施安全。演练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演练的实施程序、演示动作技能、宣传知识的规范与正确，防止错误和不正确的知识扩大化，产生反面作用。

（三）应急演练结束后一周内，将应急演练相关材料报区安委会办公室，把演练的方案、记录、图片、录像、总结等材料妥善保管，存档备查。各安监所（站）请于每年6月30日和12月5日前分别将半年及全年应急演练工作总结上报区安委会办公室。联系人：胡静，联系电话：59530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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